
文化經濟：臺灣運動產業的新動力

壹、文化經濟—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結合

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緊密連結，象徵文化

經濟時代的來臨。文化經濟學強調，「商品

必須是文化 ( 或商品本身擁有大量的文化內

涵 )」，試圖論證文化活動與經濟生產之間所

存在的交相作用。時至今日，文化已是一個

具有高度經濟價值的產業。文化與經濟的活

動越來越加頻繁、密集。一方面，經濟活動

（不論是商品設計或組織管理）皆突顯文化

意義的面向（即運動產業的文化化），另一

方面，文化活動（不論是精緻文化或通俗文

化）都強調經濟作用的重要性（即運動文化

的產業化）。對現今的經濟而言，文化是創

造產品價值的核心生成條件。同樣地，對現

今的文化而言，經濟已是文化發展所依賴的

巨大推動力量（劉維公，民 93）。於此同時，

Throsby 認為在思索經濟與文化如何交會時，

焦點必須放在「價值」的重要性。文化活動

與文化行為的經濟層面是文化政策訴求的重

點，它意味著文化的經濟價值是政策上要考

量的重要課題。同時，文化政策背負著一項

任務—滿足社會對文化的渴求，這在各種文

▲充滿美學體驗與娛樂刺激的運動文化奇觀。（圖／邱建章提供）

文 / 邱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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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式中都表露無遺，其中包括共享的價值

與信仰、族群傳統、主體性、文化產物的生

產與消費等議題（張維倫，民 92：187），

因此，運動產業的政策發展，除了聚焦在經

濟價值的提升外，更要關注運動文化本身所

能凝聚、積累的文化親近性與在地認同感。

Daniel Bell 也指出，後工業社會的特徵，

在經濟方面表現為「從產品生產經濟轉變為

服務性經濟」。其中，工業社會的定義是根

據作為生活標準的商品「數量」來確定的，

後工業社會的定義則是根據服務和舒適—保

健、教育、娛樂和文藝—所計量的生活「品

質」的標準來確立的。服務型經濟的產品比

工業型經濟的產品具有更強的文化和象徵性

特徵。當代經濟重新「文化化」的發展，標

誌了物質—技術主導的經濟向象徵文化的經

濟學轉向。不論是款式設計、品牌的作用、

廣告語言、銷售服務過程（高銛、王宏周、

魏章玲，民 84），全球經濟正用自身的表現

來確證「製造經濟」正急速往「創意經濟」

轉向。

故 此， 明 確 認 識「 符 號 價 值 」(sign 

value)，才能理解文化與經濟的重要交會點。

Baudrillard (2001) 曾論證：「要成為消費的

物品，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Baudrillard 更

強調，消費運作邏輯必須憑藉「符號價值」

來操作。符號在理解文化經濟學上的重要性

在於，一方面消費的目的在於「符號消費」，

另一方面商品的生產則是在「創造符號價

值」。換句話說，「符號」是文化活動與經

濟活動的共同命脈。各種文化商品的成敗不

是在功用好壞（使用價值）或是價格高低（交

換價值），而是產品的符號價值，成為現今

各個產業類型有效的獲利基礎。尤其，形象

的建構成為企業競爭至關重要的部分，以致

於投資於形象建構（如運動廣告、行銷、贊

助、冠名權等等）就變得跟投資新工廠和機

器一樣重要 (Baudrillard, 1981)。

Lash 與 Urry (1994) 則在分析當代資

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時指出，現今的資本主

義從產品的生產、流通一直到消費，皆密

集的使用設計 (design intensive)。運用美

學的設計包裝，為產品添加文化元素，以

便讓產品能夠鑲嵌進文化系統中。換句話

說，即文化生產越來越像是一般製造業在

▲ 具有高度文化價值與意義的實體商品。（圖／邱建章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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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品，一般製造業也越來越像在生產

文化。Goldman 與 Papson (1998) 合著之

《耐吉文化 (Nike Culture)》，則利用耐吉

品牌的全球崛起來說明上述的理論分析及

當代運動產業的發展景況。

在文化經濟中，真正交換和流通的不

是財富，而是意義、快樂和社會身份。消

費者在相似的商品中做出選擇時，通常不

是比較其使用價值，而是比較其文化價值；

從諸多商品中做出一種選擇，就成了消費

者對於意義、快樂和社會身份的選擇（祁

阿紅、張鯤，民 94），也就是說，產業發

展向「知識經濟」、「體驗經濟」、「快

樂經濟」、「美學經濟」、「娛樂經濟」

乃至「時尚經濟」等各種文化經濟趨勢邁

進與轉型，進而促使運動產業成為「打造

幸福經濟的推手」（葉公鼎，民 102）。

貳、運動文化是一門好生意

世界上的經濟大國，必然是世界上的文

化大國；世界上的文化大國，必然是發展運

動文化的全球重鎮。職是之故，不論是國民

素養與文化根基的發展，還是產業的升級轉

型，文化經濟都是永續經營的重要方向與行

動策略。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與國人對於生活

品質與健康的重視，臺灣運動休閒服務業自

1990 年起明顯成長，並於 2011 年通過「運

動產業發展條例」，藉此獎挹補助運動相關

產業之發展。體育署在2013年6月公布的《體

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也將「運動產業」 (sport 

industry) 作為推動政務的主要範疇。運動產

業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的亮點與藍海策略的關

鍵所在，就此必須體認到運動文化是一個「好

東西」，進而利用「好創意」讓運動產業變

成一門「好生意」。

「運動」是人類文化活動的重要形式與

珍貴遺產，而運動產業則是當代社會為捕捉

並滿足人們對於運動的特定需求與慾望所衍

生形成的新興市場，這些新興的特定「慾望」

(desire) 即是各種奠基於象徵形象、品味價值

等具差異化的心理、生理與社會文化需求。

因此，產業為求生存與發展必須升級為滿足

人們希望好看、好聽、好聞、好吃、好玩與

好感覺的諸多期望，創造各種美感的刺激與

文化的愉悅，進而予以商品化、大眾化、消

費化以及休閒娛樂化。也因此，諸如酷、帥、

時尚、美、炫等形容詞，變成運動產業的關

鍵詞彙，而「文化創意」與相應的「象徵認同」

成為推動當代運動產業的內在動力。

參、運動的文化經濟—運動產業的新動力

吾人如參考 2011 年通過之「運動產業

發展條例」第四條所律定之個別產業範疇，

由此觀之，不論是以核心產業還是從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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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概念來觀察，運動產業都身處「文化與

經濟重疊之處」，即便屬於實體性的運動用

品業也都納入當代社會「符號消費」(sign 

consumption) 的範疇。如以捷安特的商品消費

作為個案為例，誠如上文所述，實體性的物

件往往需要透過非實體性的文化符號才能創

造所謂的「象徵認同」與銷售佳績，因此諸

多全球商品的經營策略也就成為在地品牌模

仿、學習甚至超越的對象，藉此創造在地運

動品牌的文化經濟價值。

劉維公則認為在象徵事物飽和的當代

社會，運動文化因為提供極具「秀異性的」

(distinctive) 的符號消費，是其他商品所無法

擁有的獨特價值（劉維公，民 90）。因此，

運動文化的產業化，才能讓運動文化透過產

業化而永續發展；運動產業的文化化，意指

各種運動產業類型如要創造價值，就必須經

過「文化化」，各種「符號化」、「故事化」

與「品牌化」成為運動產業形成「文化效應」

的關鍵過程。經營者必須具備意志將個別的

產業品牌化，脫離代工文化的「蠅利」模式，

如僅重視短期效益而無高度企圖心，就無法

進行產業的轉型與提升。

運動產業是當代社會中「服務業」的重

要環節，是由各種經濟與非經濟元素（但其

中各種元素都與文化有關）組合而成的文化

經濟場域。運動在各種商品與服務業的產製

行銷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深刻影響流

行商品的意義與價值 (Negus, 2002)。例如，

職業運動已是大眾最為接受的表演藝術。全

球運動明星的崛起就是「文化經濟化」的有

力表現，只有當運動文化力揚升之時，經濟

力才能將之組織化、結構化乃至進一步產業

化。在這個追求符號消費與商品認同的後現

代社會，無論是有形的商品還是無形的活動

與服務，都必須脫離初階的生產階段，進入

轉型與提升的過程，成為消費者眼中「可

欲的」 (desirable) 文化商品與「獨特的」 

(unique) 秀異活動，藉此彰顯個別消費者的品

▲ 集運動員極具符號價值的名人形象。（圖／邱建章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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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taste) 與個性 (personality)。

當 前 產 業 的 領 導 者 都 強 調： 創 新 

(innovation) 才是成功的關鍵。因此，「創意」

(creative) 佔據一個關鍵地位，各個運動產業

的環節都需要具有「好點子」的「設計師」

與「文化生產者」，創造出新型態的生活風

格與文化內涵，讓運動成為「日常生活美學

化」的重要選擇。職業運動作為重要的文化

商品，最能體現「文化優先」的概念與經濟

價值。強調文化優先的意義在於，只有厚實

產品本身的文化價值，才能去談論之後所能

衍生的品牌與經濟價值。

運動產業要能成功，勢必要在文化與經

濟的層面上都予以提升。一方面，必須有「文

化生產者」前仆後繼地深耕運動文化的價值，

同時又有重視效益的「產業投資者」進行適

切的運動文化商品化與產業化，如何適當且

正確地將上述二者連結起來，則是創意轉化

的過程，更是追求成功與卓越的關鍵路徑。

因此，吾人可將運動的文化經濟視為：「透

過產業組織將運動文化的生產、流通、消費

與再產生的過程進行創意性的轉化，藉以滿

足消費者的文化認同與象徵需求」。

當代運動的文化經濟價值已是運動產業

創造利基、面對全球競爭的趨勢。故此，如

僅停留在商品的生產與代工，就只能獲取微

利，不進行產品的創新、品牌行銷通路的連

結與相關公關活動的包裝，就無法創造、提

升非實體的利益，也就無法創造運動商品的

「符號價值」。

承上所述，全球化浪潮下，諸多產業進

入供過於求的微利時代，業界普遍體認到必

須徹底轉型、升級，朝創新產品、提高附加

價值及全方位經營努力，但面臨的瓶頸與障

礙正是缺乏自有品牌和行銷通路。巨大企業 

(Giant) 於 1986 年毅然踏上自創品牌 (OBM) 

的艱辛道路，由小企業發展成全球最大自

行車公司，從接單代工到自創品牌，再

邁向以臺灣為營運總部、跨國經營（劉金

標，民 98），故此，劉金標強調巨大產

業的成功奠基在：不斷創新、追求卓越，

並將臺灣轉型升級為創新價值及高附加

價值產品的研發、設計與供應中心，透過

開發新產品帶動流行、創造市場新需求，

同時積極推廣自行車新文化 ( 如親身推廣▲ 職業運動成為深具文化效應的表演藝術。（圖／邱建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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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環島活動、建立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贊助環法自由車隊等 )，擴大高級車市場的消

費人口和商機，進而建構臺灣自行車產業無

可替代的優勢（劉金標，民 102）。因此，結

合「運動文化生產者」與「運動產業投資者」

來轉化、創造並提升在地運動品牌的文化經

濟價值，已是一條艱鉅卻必要的轉型之路。

肆、結語

在文化與市場經濟緊密結合的消費社會，

運動產業變成一門好生意。文化創意與符號

價值，成為推動當代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

理解文化經濟學的理論，才能深入探討運動

產業與文化經濟的關聯，深化運動場域的行

動者（產官學研）構思、創造屬於臺灣運動

產業的價值與行動策略。運動產業身處「文

化與經濟重疊之處」，必須結合「文化生產

者」與「產業投資者」來轉化、創造並提升

在地運動品牌的文化經濟價值，建構一條「自

有品牌」的轉型之路。( 本文作者為東華大學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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